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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公告 — 

一位客戶之重組 

 

本公告由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 . 0 9( 2 )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 V A部的內

幕消息條文作出。  

董事會已得悉本集團的一位客戶，Asc e na  Re t a i l  Gr o up ,  I nc .及其若干附屬公司

（「As cena」），已訂立一份重組支持協議（「重組支持協議」）以執行預先

安排的財務重組計劃。As ce na刊發的公告指出，重組支持協議有望大幅減少其

債務及增加財務靈活性，使Asc e na能繼續專注於實現盈利增長並為其客戶及持

份者創造價值。為執行重組支持協議的條款，Asc e na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

三日根據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破產法第 11章於美國維珍尼亞州東區破產

法院提交自願呈請（「該呈請」）。  

 

Asc e na 為一間銷售服裝、鞋子及配飾的專業零售商，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美

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由As ce na集團銷售所得之總收

入為61百萬美元，即佔本集團總銷售收入的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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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來自As ce na的應收款項約為10百萬美元，即於提出該

呈請日期前，由本集團生產的服裝產品並已交付予Asc e na的貨款。  

 

鑑於本集團因應冠狀病毒病大流行而一直密切留意其應收賬款，董事會預計該

呈請不會為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所刊發的公告內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溢利初步評估產生任何變化。  

 

若該呈請有任何重大發展可能對集團綜合溢利帶來重要影響時，本公司將於適

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羅樂風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羅樂風先生、羅蔡玉清女士、羅正亮先生、

王志輝先生及黃星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GR I F FI T HS A n thony  N ige l  

Cl i f t on先生、謝文彬先生、張家騏先生及麥永森先生。  

 

 

 

 

 


